
 

“湖南农业大学 2018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学位授予标准” 

答记者问 

 

2018年年初，研究生院启动了全面修（制）订 2018版研究生培

养方案及学位授予标准的工作，经过了历时九个月的深入调研、论证

和修改后，学校日前颁发了《2018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及学位授予标

准》。为了使广大师生对新的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有关新的政策

更深入的了解，研究生院负责人就 2018版培养方案及学位授予标准

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2018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修订的背景是什

么？ 

答：从国家层面来说，开展培养方案修订是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

需要。国家近年来就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双

一流”建设深入推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就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

制研究生实行统筹管理，农业硕士、工程硕士等领域出现重大调整。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制度进一步强化一级学科管理。 

从学校层面来说，开展培养方案修订是适应研究生教育发展要

求、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需要。学校 2018 年新增了一批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学校研究生教育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变化。 

因此，积极借鉴兄弟高校定期修订培养方案的经验，对我校现行

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完善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研究生培养要求及学位授予标准，是深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



构建新形势下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

教育内涵发展的现实需要。 

2、请介绍一下《2018 版研究生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修订

的总体思路和过程？ 

答：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是研究生培养的纲领性文件，是研

究生规范化管理的重要依据。本次方案修订以国家关于一级学科的人

才培养目标和学位基本要求为根本依据，以体现我校学科特色，注重

内涵建设，突出分类培养和个性化培养为基本要求，以“立德树人、

以生为本、问题导向、高质量发展”为原则，以一流人才培养为标准，

对研究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环节和学位授予标准进行梳理和

完善，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等目标要素在每个环节中的有机融合，

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图为学校组织校外高水平专家对各学科提交的方案分组进行论证 

方案修订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层层审核把关。一是各学

科在起草初稿前开展校内外调研，充分借鉴兄弟院校好的做法；二是



在修订过程中，学科和学院组织邀请校外同行专家进行充分论证；三

是学院学术委员会对各学科提交的方案进行审核把关；四是学校组织

校外高水平专家对各学科提交的方案进行集中论证后，学科进一步修

改完善，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学校学术委员会最后审定。 

3、2018 版培养方案有哪些主要变化？ 

答：本次培养方案修（制）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学科方向、培养

目标、培养年限、课程设置、培养环节、毕业与学位授予基本要求等

方面。相比原培养方案，新版培养方案有如下主要变化： 

一是强化一级学科管理，严格质量标准。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案

全部按一级学科制定。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由原来的 44套减

少到 11套，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由原来的 67套减少到 23套。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生按照国家要求，制订和执行相同的

培养方案，坚持同样的质量标准。 

二是根据专业学位类别的特点，按程序自主确定学制。非全日专

业学位的基本学制全部为 3年。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

学制根据不同类别需求可自主设置。即：由原来学校统一规定的“2

年”调整为“2或 3年”。经学科论证，风景园林硕士、体育硕士、

翻译硕士、会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等 6种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的基本学制调整为３年，工程硕士、农业硕士、兽医硕士、

金融硕士、教育硕士 5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的基本学制调整为 2年。 

三是进一步优化了课程设置，课程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以一级学

科为基础、根据构建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加强课程统筹，梳理

课程体系。在课程总学分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了各课程模块

学分结构，减少基础英语学时学分和专业必修课学分，增加了专业选

修课和公共选修课学分，精简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趋于合理。在基础



英语教学方面采用小班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更侧重于学生的英语应用

能力培养。对入学前英语基础好的新生，试行免修免考制度。此外，

博士研究生公共政治课程增加了以“服务三农”为主题的实践教学环

节，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修订后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全校博士生专

业课程由原来的 340 门减少到 115 门,压缩 65%。学术型硕士生课程

由原来的 726门减少到 382门，压缩 47%。 

四是优化培养环节设置，严格各培养环节考核要求。增加了文献

阅读和中期考核学分，将原来的研究生班讨论课整合到学术活动中，

并列为必修环节；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与中期考核合并开展，提升考核

效果。明确博士生须参与一定的教学实践；品牌学科的博士生原则上

要有 1次以上的出国学习经历；优势学科的博士生原则上要有 1次以

上的国内外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的访学经历。 

五是强化了学科必读书目和经典文献的阅读和考核要求。除指定

的必读书目外，增加了本学科国内外权威刊物的推荐阅读，并明确考

核办法。 

六是达到基本学制的毕业研究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时，仅因科

研成果未达到要求，在满足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可先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答辩通过者，先获得毕业证书，待科研成果符合要求后再提出学

位申请。 

4、新的学位授予标准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条件有什么变化？ 

答：一是调整了各学科学位授予科研成果要求。对于博士生而言，

在读期间，须以第一作者、导师为通讯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学生第

二作者（若为共同作者排第二，其论文影响因子须不低于 6）、湖南

农业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公开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

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自然科学一般要求 SCI收录期刊论文，社会科学



类一般要求 CSSCI收录期刊），或获得与学位论文研究内容有关的省

部级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三），或发明专利（导师排第一、本人排第

二）或专著等，其中品牌学科、优势学科的博士生至少要发表在影响

因子为 1.0及以上的 SCI源刊论文若干篇；对于品牌学科、优势学科

的硕士生而言，须在中文核心期刊（北大版）上至少发表 1篇或在科

技核心期刊发表 2篇学术论文。学位授予时，明确学术论文必须正式

见刊，科研专著必须正式出版，授权专利或科研成果奖必须提供有效

授权证书。 

二是博士学位外语要求方面，取消博士学位授予与国家英语公共

五级（PETS-5）成绩挂钩，但须通过学校统一组织的学位外语考试（水

平相当于公共英语五级）。 

三是仅因科研成果未达到要求而毕业者，可在毕业后两年内持符

合条件的科研成果向学校提出学位申请，过期概不再受理。 

5、新版培养方案为什么实行学位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相对分离

机制？ 

答：为鼓励在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多出高水平科研成果，

解决部分学科发表论文周期较长，减少学生毕业压力，提高学位授予

质量，对于已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各环节，且考核合格，学位论文研

究工作进展顺利、质量高，已达到相应学位层次的水平，仅因科研成

果未达到要求的研究生，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答辩通过者，先准

予毕业，毕业后两年内可持符合条件的科研成果再向学校提出学位申

请。 

6、新版培养方案修订为什么强调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 

答：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是提高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通过对研究生培养中各要素、环节、过程的

质量保障制度的建立、实施，使培养过程的各环节能具体落实。因此，



新版培养方案要求各学院根据学校总体要求，从招生管理、培养管理、

学位管理以及制度建设与资源配套等全方位构建质量保障体系，保证

和持续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7、如何确保新版培养方案与学位授予标准有效实施？ 

 答：一是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各个学院和学科应加大宣传力度，

强化质量导向，明确下一步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让全体导师

和研究生深入了解有关政策，充分领会新版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

有关精神。 

二是根据新的培养方案和学位授予标准质量要求，抓紧修订和完

善研究生各培养环节的具体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

体系。 

三是会同校督导处、相关学院及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加强对课

程教学、实践环节、学位论文研究过程、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的监督

与检查，通过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等多措并举的质量监管，确保各

环节落实到位。 


